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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三）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概述 

1、本次投资基本情况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人共同

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三）》，拟与控股股东傅利泉、董事朱江明及非关联人杭

州君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吴利强、敬华、许炜共同出资人民币 10,000 万元设

立浙江卓行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卓行科技”）。其中，公司以自

有资金出资 3,3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3%。该公司为上市公司的参股公司。 

该项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但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2、关联关系说明 

1）关联人情况 

出资人傅利泉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长、总裁

职务；出资人朱江明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常务副总裁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并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非关联人情况 

杭州君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成立日期：2015 年 5 月 15 日，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威。该合伙企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自然人吴利强、敬华、许炜均为中国国籍，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三）》，关联董事傅利泉及其配偶陈爱玲、

关联董事朱江明回避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四、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5 年 8 月 7 日，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

股股东共同投资设立安防运营平台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与控股股东傅

利泉共同出资设立一家安全运营服务平台公司，其中公司出资 7.5 亿元人民币，

傅利泉出资 2.5 亿元人民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实际出资。 

2015 年 9 月 24 日，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

资收购杭州檀木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与控股股东傅利泉共同

向杭州檀木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 510 万元增资认购 425

万股股权，傅利泉以自有资金 290 万元增资认购 241.6666 万股股权。截至本公

告日，公司尚未实际出资。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合计已批准与关联人傅利泉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7.551 亿元人民币，上述金额尚未实际支付。除上述关联交易，公司未与傅利泉

先生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与关联人朱江明发生关联交易。 

 

五、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核查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人不存在

违规占用公司资金、要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等情形。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 

此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规范合法，通过对公司提供的议案等资料的审

核，我们认为，本次对外投资合作双方的相关出资比例严格依照《公司法》等法

规的规定，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合作原则，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参股设立浙江卓行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基于投资收益与风险的综



合考虑，通过共享关联人的资金优势和非关联人的管理和技术优势，实现财务投

资收益并配合公司在相关领域的拓展。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

进行了回避，没有参加议案表决，也没有代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关联交易决策

及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9 月 28 日 




